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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政府在1995年發表了《香港工業安全檢討諮

詢文件》

• 政府應設立法律規範，使東主和工人能夠透

過公司的安全管理制度，進行自我規管

• 因此，當局制定《工廠及工業經營（安全管

理）規例》，落實上述諮詢文件的建議

 背景



• 引進了一個包含14個元素的安全管理制度

• 在1999年11月24日通過《工廠及工業經營

（安全管理）規例》(第59章，附屬法例AF)

• 在2002年4月1日正式實施 

 背景



• 分階段實施所需元素

Ø 使受影響的持分者適應新系統

Ø 為其餘元素做好準備

Ø 讓足夠的安全從業員接受培訓，以承擔額外的

職能

• 50名工人以下的東主或承建商不納入範圍

 背景



• 罰則 

Ø 2023年4月28日起實施《2023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

法例（雜項修訂）條例》，調整最高罰款額

Ø 任何東主或承建商不按照該規例履行其責任，即屬違

法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處罰款40萬元及監禁6個月

Ø 任何註冊安全審核員/安全查核員不得披露獲悉或管

有的資料，如違反相關規例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處罰

款15萬元及監禁3個月

 最新發展



• 其餘四項元素

Ø 2024年2月23日刊憲，指定2024年4月29日為 “安全管理規例”
尚未實施的條文的生效日期

Ø 尚未實施的條文是指《規例》附表4第3部的其餘四項元素，

包括「工作的危險分析」、「安全和健康的意識」、「控制

意外及消除危害」和「職業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計劃」

Ø 在《規例》生效日期後將設有六個月的寬限期，以便有關工

業經營者有充分時間準備

 最新發展



• 安全管理指與經營某工業經營有關連並關
乎在該工業經營中的人員的安全的管理功
能，包括:
Ø 策劃、發展、組織和實施安全政策；及
Ø 衡量、審核或查核該等功能的執行

工廠及工業經營(安全管理)規例



工廠及工業經營(安全管理)規例

• 主要理念

Ø 除包含“自我規管” 

Ø 還包含“安全管理制度”，並配合

Ø “持續改善”工作場所的安全及健康這理念



• 相關東主或承建商

Ø 以工作人數或合約價值篩選合適的建築地盤的承

建商(包括總承建商、次承建商、指定次承建商

等)、或船廠、工廠和指定經營的東主

Ø 規定他們發展、實施和維持一個包含8個或14個
元素的安全管理制度 

工廠及工業經營(安全管理)規例



• 包含8項元素

Ø 在一天內有總數介乎50-99名工人，在1個或多

於1個地盤工作的承建商

Ø 在一天內有總數介乎50-99名工人，在1個或多

於1個船廠、工廠或涉及指定經營的工場工作的

東主

安全管理制度元素



• 包含14項元素

Ø 涉及合約價值$1億，或多於$1億的建築工程的承建商

Ø 在一天內有總數不少於100名工人，在1個或多於1個地

盤工作的承建商

Ø 在一天內有總數不少於100名工人，在1個或多於1個船

廠、工廠或涉及指定經營的工場工作的東主

安全管理制度元素



1-8 項元素  

安全政策 組織架構 安全訓練 內部安全規則

01 02 03 04

視察計劃 危險控制計劃 意外/
事故的調查

對緊急情况的應變準
備

05 06 07 08

安全管理制度元素



對次承建商的評核、挑選及管控
安全委員會

09 10

工作的
危險分析

控制意外及
消除危險

職業健康危害
的保障計劃

11 12 13 14
安全和健康的意識

9-14 項元素  

安全管理制度元素



• 個別工作地點層面

Ø 以工作人數或合約價值

• 企業層面

Ø 包括多個獨立工作地點工作人數

安全管理制度數目



安全管理制度數目



• 東主/承建商必須定期對制度進行 

Ø 安全查核 

  (由安全查核員進行)

Ø 安全審核

  (由註冊安全審核員進行) 

   

安全查核/審核



• 在一天內有總數介乎50-99名工人，在1個或多於1
個地盤工作的承建商

• 在一天內有總數介乎50-99名工人，在1個或多於1
個船廠、工廠或涉及指定經營的工場工作的東主

Ø 承建商每6個月內或東主每12個月內進行至少
1次查核

安全查核/審核



• 涉及合約價值1億，或多於1億的建築工程的承建
商

• 在一天內有總數不少於100名工人，在1個或多於
1個地盤工作的承建商

• 在一天內有總數不少於100名工人在， 1個或多
於1個船廠、工廠或涉及指定經營的工場工作的
東主

Ø 承建商每6個月內或東主每12個月內進行至
少1次審核 

安全查核/審核



• 東主/承建商必須

Ø 嚴格挑選註冊安全審核員/安全查核員

Ø 留意註冊安全審核員/安全查核員的工作操守，因工

作操守可影響審查「安全管理制度」效能的結果

Ø 應註冊安全審核員/安全查核員的要求，提供公司職

安健的文件和資料予他們查閱

東主/承建商的責任



Ø 安排有代表性的的管理層和不同階層的工人與註冊

安全審核員/安全查核員會面

Ø 接獲報告後須根據報告內的改善建議擬定「改善計

劃」，並於14天內完成

Ø 盡快落實「改善計劃」，以改善「安全管理制度」，

達致減少意外的發生

Ø 於21天內將報告連同「改善計劃」一併呈交勞工處

東主/承建商的責任



Ø 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已發展、實施和維持

Ø 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包含足夠元素

Ø 對安全管理制度是否有進行檢討

Ø 是否遵照法例對制度進行安全審核/查核

Ø 安全審核員表現是否適宜繼續註冊

Ø 安全查核員表現是否有能力及稱職

東主/承建商的責任



• 註冊安全審核員- 須根據“安全管理規例”註冊

• 安全查核員- 有能力、熟悉職安健法例、曾受有關稽核

訓練

• 稽核「安全管理制度」的效能 (包括可靠性、效能及效

率)

• 向承建商或東主提交報告

• 就「安全管理制度」不完備的地方向承建商或東主提出

「改善建議」

註冊安全審核員/及安全查核員的職能



• 提交安全審核報告的步驟

Ø 在安全審核完成後的28天內, 註冊安全審核員提交

安全審核報告正本給委任他的東主或承建商

Ø 東主/承建商的負責人在報告上簽署及寫上日期以作

簽收記錄

Ø 從東主或承建商取得該簽收記錄的副本以作存檔

Ø 安全審核員備存該報告及改善計劃的文本，為期最

少為提交報告翌日起計的5年…等等

提交安全審核報告



註冊安全
審核員作
安全審核
通知(Form 
3)及提交
安全審核
計劃予勞
工處

安全審核

註 冊 安 全
審 核 員 提
交 安 全 審
核 報 告 予
東主/承建
商 閱 讀 及
加簽

東主/承建
商 擬 定 改
善計劃

東主/承建
商 提 交 審
核 報 告 及
改 善 計 劃
予勞工處, 
並 備 存 該
文本5年

21日

安全查核/審核



• 勞工處處長根據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第7A(1)條發佈
《安全管理工作守則》提供實務指引

• 於本年2月23日在憲報刊登經修訂的《安全管理工作守則
》，主要的修訂內容包括加強進行安全審核及查核的要
求、加入安全審核報告的進行通知和提交的要求及加入
安全管理制度的評估表格

• 《工作守則》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。在刑事訴訟中，若
相關人士不遵從守則所載的條文，法庭可接納這種行徑
為有關因素，用以裁定某人是否觸犯有關的職安健法例

工作守則



• 加入安全管理制度的評估表格



• 安全委員會

Ø 是否已設立至少一個職安健委員會？

Ø 是否已妥為界定委員會的職能？

Ø 委員會是否有為委員安排定期工地探訪？

Ø 是否已設立機制，把委員會的決定及行動傳達給負責執行及監

察執行情況的人員?

Ø 委員會的組成是否有廣泛代表性，充分顧及管理層及工人的利

益？[《安全管理規例》第11(1)(a) 條]



• 安全委員會

Ø 代表工人的成員數目是否不少於委員會成員人數的一

半？[《安全管理規例》第11(1)(a) 條]

Ø 職安健委員會主席是否由最高管理層委任，並獲賦予決

策權？

Ø 是否有一份書面陳述，列出管限委員會成員資格、職權

範圍及會議程序的規則？

Ø 是否在委員會會議上只討論職安健事宜？



• 安全委員會

Ø 是否期每3個月至少開會一次？

Ø 是否備存會議記錄至少5年 ？

Ø 是否有把委員會的決定及建議通知僱員？

Ø 是否有作出保證（例如以書面形式保證），保護工人

不會基於履行其作為安全委員會成員的職能而被威脅

終止僱用或受到歧視？



工作的危險分析
• 是否已制定一個計劃，以找出工作危險及評估風險，以及發展、

實施和維持安全程序及控制措施？

• 負責進行工作危險分析的人是否合乎資格並獲提供必須的支援？

• 是否已找出危害？

• 是否已確定風險（可能性及嚴重性）？

• 是否已發展安全程序及風險控制措施？

• 是否有為實施程序／措施的人提供反映意見的機制？

• 是否有定期檢討安全程序及風險控制措施？

其餘四項元素



安全和健康的意識
• 是否已訂定一套程序，以確認個人、團隊、分組、部門或機構的良好安

全及健康表現？

• 是否已委任統籌員以確保計劃順利推行？

• 是否有透過以下方法推廣安全及健康？(會議／研討會)(由各級管理人

員向下屬推廣)(刊物、海報)

• 是否有舉行安全及健康運動（安全獎勵、安全問答比賽等）？

• 安全及健康推廣是否：針對已適當找出的安全及健康問題;有清晰的焦

點、主題和目標;有廣泛參與;獲最高管理層（例如主席）全力支持？

其餘四項元素



其餘四項元素

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

• 是否已提供及以書面記錄有關工序物料、化學品、技術及設備的

書面資料？

• 是否已進行工序危害分析？

• 是否已制定操作程序（例如施工方法說明書／工作許可證制度／

特定指示）？

• 工人是否已就工序的職安健危害（工人的能力）受訓，其能力是

否亦已得到確保？

• 是否已採取完整機械性能計劃（即預防性維修）？



其餘四項元素

職業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計劃

• 是否已進行工作危險分析，以找出、評估及控制健康危害？
Ø找出危害（例如得悉任何危害物質／物質風險的資料）
Ø確定風險（任何評估安排）
Ø發展安全程序／風險控制措施（例如體力處理操作／噪音控制／衞生設

施）
Ø實施程序／措施（已受訓僱員／發放個人防護裝備／所需的專門承建商

等）
Ø檢討程序／措施

• 是否已按照有關法例規定，為工人安排身體健康監察和身體檢查（例如職前

身體檢查及定期身體檢查）？

• 是否已發展程序，避免如患上職業病的工人繼續暴露於引致該職業病的物質

或介質中？





• 加強進行安全審核/ 查核的要求, 包括

Ø 書面任命安全審核員/ 安全查核員

Ø 註冊安全審核員須按認可格式（即表格3）作出

通知

Ø 每次安全審核提交一份表格3

Ø 所填寫的資料準確無誤

Ø 東主／承建商組別和業務性質



Ø 在表格3上簽署和寫上日期

Ø 文件提交方式 (正本以確保真實可靠，透過傳真/電子

方式提交是額外的副本)

Ø 註冊安全審核員可在提交表格3時，附上有關擬進行的

安全審核的補充文件，例如安全審核計劃

Ø 除認可的表格外，不接受以其他形式通知擬進行的安

全審核…等等



• 未有備存註冊安全審核員/安全查核員遞

交審核／查核報告的簽收記錄

• 因遲延簽署審核／查核報告，導致未能準

時提交有關文件給勞工處

• 未有準時擬定改善計劃書

常見問題



• 批核改善計劃的人士並非管理層 

• 依賴註冊安全審核員/安全查核員提交有關報告，

並沒有履行責任人的法定職責 

• 未有將送交勞工處的有關報告及改善計劃書的郵

遞記錄保存 

• 未能將有關報告連同改善計劃書準時提交

常見問題



• 不清楚負責人員

 例如: 安全部門，全體人員 (誰?)

• 目標時間不清楚

例如: 持續，下一個月 (何時?) 

• 改善行動不清楚

   例如: 檢討訓練計劃 (怎樣做?) 

常見問題



• 沒有定下改善行動 

• 只提交安全審核報告，沒有附上改善計劃 

• 將不同工作地點的有關改善建議合併擬定在單一

改善計劃內，引致在實施改善行動時做成混亂

• 改善計劃未有批核  

• 直接抄襲有關報告內的建議，沒有明確的措施 

常見問題



• 個人防護裝備記錄等同個人防護裝備計劃 

Ø 制度安排不適當 

• 發展訓練計劃時沒有“訓練需要分析”作依據

Ø 提供訓練並不切合需要

• 安全委員會開會次數未能符合法定要求的3個月之內 

• 安全委員會工人代表的成員比率少於50% 

• 沒有清晣界定誰人應負起最終責任 

常見問題



• 未有依照《工作守則》審查安全管理制度的整體

表現

• 只邀請工人而沒有邀請有關管理層進行會見

• 只報告不符合安全法例的情況而沒有報告制度上

的不足

• 改善安全管理制度的建議不明確 

Ø 太含糊，例如: 檢討安全訓練

常見問題



謝 謝

勞工處
Labour Department


